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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最新情況

東方巿污水處理廠改擴建項目之

中標結果及步入公示期

康達國際環保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作出本公告旨

在知會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有關本集團的最新業務發展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一日，海南省人民政府政

務服務中心官方網站刊登公示（「公示」）。根據公示，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重慶康

達環保產業（集團）有限公司（「重慶康達」）聯同其他獨立第三方於有關中華人民共

和國海南省東方巿污水處理廠改擴建項目之招標過程中排名首位。進一步詳情請

參 閱 官 方 網 站 ：

http: / /www.hizw.gov.cn / data / jydt / 2017 / 08 / 20431 / ? from=groupmessage& isappinstalled = 0。

待公示日期的次日起計 3個營業日之公示期結束及接獲招標代理之最終通知（如

有）後，重慶康達、獨立第三方及相關政府機關或彼等之指定實體將會訂立最終

項目合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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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會謹此聲明，概無就上述項目對本集團溢利作出預測或估計。由於本公司與

相關訂約方尚未訂立最終項目合約，故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

份時務須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
康達國際環保有限公司

主席

趙雋賢

香港，二零一七年八月二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九名董事，即執行董事趙雋賢先生、張為眾先生、劉

志偉女士、顧衛平先生、王立彤先生及王天賜先生，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徐耀華

先生、彭永臻先生及常清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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